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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

2026-070

债券代码：

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大中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1203� � � � � � � � � � �股票简称：大中矿业

债券代码：127070� � � � � � � � � �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10.76元/股

大中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10.56元/股

大中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6年6月30日

一、大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7日公开发行1,52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债券简称：大中转债，债券代码：127070），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20亿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时，转股价格将进

行相应调整，其中派送现金股利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为：P1=P0-D，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

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每股派送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

金红利）÷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520,883,590×0.2）÷1,533,080,435≈0.1984088

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公司2026年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利润

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30日；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5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533,080,43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196,845股后的1,520,

883,5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股本总额在分配

方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而

发生变化的，公司将保持分红比例不变，根据最新股本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结合上述规定，大中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前大中转债转股价格为10.76元/股，

调整后大中转债转股价格为10.56元/股，即 P1＝P0-D=10.76-0.1984088≈10.56元/股（保留两位小

数），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6月30日起生效。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

2026-069

债券代码：

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5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533,080,43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196,845股后的1,520,883,

5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含税）。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中持有的股份为12,196,845股，本次可参与利润分

配的总股本为1,533,080,435股-12,196,845股=1,520,883,590股。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下：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0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金额根据总

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红股和资本公积转增，因此

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1,520,883,590×0.2）÷1,533,080,435≈0.1984088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七位），即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为1.984088元，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

1984088）元/股。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公司2026年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6年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以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根据《公司法》及其他

有关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股本总额

在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

事项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保持分红比例不变，根据最新股本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196,845股后的1,520,

883,5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3*****653 林来嵘

2 02*****397 梁欣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17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存在差异化安排，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分派现金红

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相关参数详见本公告“特别提示” 。

2、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大中转债，127070）已进入转股期，本次调整转股价格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

露的《关于调整“大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70）。

七、有关咨询方法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黄河大街55号

咨询联系人：李云娥

咨询电话：0472-5216664

传真电话：0472-5216664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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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92,803,132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92,803,13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1日。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公司现金分红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得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A股股份。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月1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4,426,301股，并于2022年3月3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544,263,00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313,373,71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30,889,293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烟台荣达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荣达” ）、FANG� JIANMIN（房健民）、烟台荣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烟台荣谦” ）、烟台荣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荣益” ）、I－

Nova� Limited（以下简称“I-NOVA” ）、烟台荣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荣

实” ）、RongChang� Holding� Group� LTD.（以下简称“RongChang� Holding” ）、烟台荣建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荣建” ），对应限售股股份数量合计192,803,132股，占公司当前股

本总数的34.16%，该部分限售股的原锁定期为自公司A股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2022年3月31日）

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 因触发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履行条件而延长锁定期6个月，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现上述股份锁定期即将届满， 将于2026年7

月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1、2024年1月， 公司完成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A类权益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的股

份登记工作，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9,080股，已于2024年1月26日上市流通。 本次归属后，公

司总股本由544,263,003股增至544,332,083股。 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A类权益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2、2025年4月， 公司完成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A类权益第二个、B类权益首次授予第一

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6,160股，已于2025年5月8日

上市流通。本次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544,332,083股增至544,608,243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A类权益第二

个及B类权益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3、2025年5月，公司完成配售发行新H股事项，按每股H股42.44港元的价格向不少于六名承配人成

功配发及发行19,000,000股新H股。 本次配售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544,608,243股增至563,

608,243股，其中A股总股本355,027,004股，H股总股本208,581,239股。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完成发行H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2）。

4、2025年11月，公司完成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B类权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第一

次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2,000股，已于2025年11月17日上市流通。 本

次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563,608,243股增至563,710,243股。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B类权益预留授予第一

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5、2026年1月，公司完成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A类权益第三个归属期及B类权益首次

授予第二个归属期、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本次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7,240股，已于2026年1月26日上市流通。 本次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563,

710,243股增至564,477,483股。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2022年及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权益对应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5）。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荣

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一）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烟台荣达、烟台荣谦、烟台荣益、I-NOVA、烟台荣实、RongChang� Holding及烟

台荣建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内资股或非上市外资股股份 （简称 “A� 股股

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次发行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A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

发行上市后A股股票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则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A股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果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A股股票收盘价须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

3、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企业不减持本次发行上

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A股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

年度内，每年减持的于本次发行上市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2%；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发行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上述1、2�所述届满之日

中较晚之日起减持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A股股份。 前述减持均应当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4、本企业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A股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A股

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A股减持价格须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5、若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

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6、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持股及股份变动的相关规定。

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同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

7、若违反该承诺给发行人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房健民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内资股或非上市外资股股份（简称“A股股份” ），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次发行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A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

发行上市后 A股股票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A股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A股股票收盘价须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

3、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本次发行

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A股股份（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应当继续遵守本款规定）；自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交易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 5�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于本次发行上市及上

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

发行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上述1、2所述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A股股份。 前述减持均应当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

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将向发行

人申报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如符合转让条件，每年转让的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将不会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亦承

诺遵守：自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本次发行

上市前 A�股股份不得超过本次发行上市时所持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总数的25%。 如本人出于任

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5、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A股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A股发

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A股减持价格须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6、若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

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7、本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核心技术人员、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持股及股份变动的相关规定。 在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

定和减持、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同

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8、若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烟台荣达、 房健民、 烟台荣谦、 烟台荣益、I-NOVA、 烟台荣实、RongChang�

Holding及烟台荣建承诺如下：

“一、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本承诺人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

持有发行人股票；本承诺人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短期

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承诺人将会在较长时期较稳定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遵守关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

二、本承诺人减持所持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内资股和非上市外资股份（简称

“A股股份” ）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及以下要求：

1、减持条件：本承诺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

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承诺人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结合证券市场情况、资金需求、投资

安排等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

2、减持价格：若本承诺人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得低于A股发行价（指发行人

A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上述 A股减持价格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每次减持

时，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本次减持的数量、方式、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时间区间等；

3、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

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4、减持数量：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得

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并视减持方式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减持数量的要求。

5、其他：本承诺人减持程序等均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三、本承诺人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若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若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部门

的意见对上述股份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四、如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原因

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未履行上述承诺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减

持。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若因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售股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市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

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荣昌生物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92,803,13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4.16%。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烟台荣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2,381,891 18.14 102,381,891 0

2 FANG�JIANMIN 26,218,320 4.64 26,218,320 0

3 烟台荣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8,507,388 3.28 18,507,388 0

4 烟台荣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630,337 2.95 16,630,337 0

5 I－Nova�Limited 13,600,000 2.41 13,600,000 0

6 烟台荣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190,203 1.63 9,190,203 0

7 RongChang�Holding�Group�LTD. 4,111,338 0.73 4,111,338 0

8 烟台荣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163,655 0.38 2,163,655 0

合计 192,803,132 34.16 192,803,132 0

注：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上述股东将自觉遵守其做出的相关承诺，同时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减持相关规定。 根据前述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

三个已披露经审计的年度报告的会计年度因亏损及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负值而未进行现金分红，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得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A股股份。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

1 首发限售股 192,803,132

自公司A股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因

触发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履行条件而延长锁定期6个月。

合计 192,803,132 -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3日

证券简称：

*ST

瑞和 证券代码：

002620

公告编号：

2026-037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2025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5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股票于

2026年4月29日开市时起停牌一天，于2026年4月30日开市时起复牌，复牌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并继续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2、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最终受理申请人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

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公司和管理人分别与重整产业投资人、重整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关于重整投资协

议，可能存在因重整投资人筹措资金不到位等无法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投资义务的风险。虽然《重整投资

协议》已经签署，但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能履行等风险。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修订）》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

的重整申请，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

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票 （证券名称：ST瑞和； 证券代码：

002620） 于2026年6月17日、6月18日、6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2025年7月19日对外披露了《关于收到启动预重整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 公司于

2025年7月18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送达的（2025）粤

03破申661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决定书表示：“经债务人同意，本院决定对深圳瑞

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预重整。 ” ，“本院通过摇珠随机指定佛山市贝思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负责人为文国龙”（下称“管理人” ）。

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最终受理申请人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

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4、公司2026年5月15日对外披露了《关于本次预重整与重整投资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公

告》。 公司和管理人分别与重整产业投资人、重整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关于重整投资协议，可能存在因重整投资人筹措资金不到位等无法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投资义务的

风险。 虽然《重整投资协议》已经签署，但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

能履行等风险。

5、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6、经核实，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因下述原因，自2026年4月30日复牌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

续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由“ST瑞和” 变更为“*ST瑞和” 。

2.1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期末归母净资产为负，已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修订）》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规定的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在披

露2025年年度报告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2.2公司股票被继续叠加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原因是（1）“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 ；（2）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共计161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合计被冻结金额14,925.03万

元，触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截止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公司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净利润为负，且2025�年度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有解释性说明

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内容为“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和“强调事项” ，2025年期

末共计180个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金额10,554.63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第9.8.1�条第（六）、（七）款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仍未消除，公

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2026年5月15日对外披露了《关于本次预重整与重整投资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公

告》。 公司和管理人分别与重整产业投资人、重整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关于重整投资协议，可能存在因重整投资人筹措资金不到位等无法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投资义务的

风险。 虽然《重整投资协议》已经签署，但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

能履行等风险。

4、公司2026年6月3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及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 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司法再冻结股份数量为134,856,000股，占公司控股股东李介平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瑞展实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89.86%，占公司总股本的35.72%。 上述被司法再冻结

事项目前暂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 若

该被司法再冻结事项后续未得到妥善解决，有可能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6、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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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 13:30-14:30

●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至6月2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邮箱wangwei@shchinafortune.com�进行提问。 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3月27日发布了公司2025年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

年6月30日(星期二)13:30-14:30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 13:30-14: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建明先生

董事、总经理：俞洋先生

独立董事：高国垒先生

独立董事：邬展霞女士

独立董事：邵宇先生

总会计师：周昌娥女士

董事会秘书：张溯枫女士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海东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 13:30-14: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至6月2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邮箱wangwei@shchinafortun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炜

电话：021-54967089

邮箱：wangwei@shchinafortun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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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6年6月18日召开公司第二届第八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王智坚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任期与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当选的职工董事王智坚先生， 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3日

附：职工董事简历

王智坚，男，1969�年 8�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市建华支行

出纳员、会计员，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交易员，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部副总经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上海志丹路营业部总经理、总

裁助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上海凌河路证券营业部总经

理、上海自贸实验区分公司总经理、经纪业务管理委员会综合管理部总经理、经纪业务部总经

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现任公司职工董事、党委组织部部长、综合事务部总经理，华鑫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办公室主任，华鑫期货有限公

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智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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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6月22日

下午于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277号西岸数字谷二期T3楼栋22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2026年6月

15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张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建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1．选举董事长张建明先生、独立董事高国垒先生、独立董事邵宇先生、董事俞洋先生、董事

田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董事长张建明先生为召集人。

2．选举独立董事邬展霞女士、独立董事高国垒先生、董事田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邬展霞女士为召集人。

3．选举独立董事邵宇先生、独立董事邬展霞女士、独立董事高国垒先生、董事长张建明先

生、董事俞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邵宇先生为召集人。

4．选举独立董事高国垒先生、独立董事邬展霞女士、独立董事邵宇先生、董事长张建明先

生、董事俞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高国垒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张建明先生的提名，聘任俞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张建明先生的提名，聘任张溯枫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俞洋先生的提名，聘任周昌娥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简历附后）。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张建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3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俞洋，男，1970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理财规划师。曾任常州市证券公司

戚墅堰营业部经理、计划部经理，东海证券常州市延陵东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巨田证券经纪业

务部总经理助理兼无锡市中山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东海证券常州地区中心营业部总经理，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

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兼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俞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

件。

张溯枫，女，1975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上海浦东联合信托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浦东大道证券营业部综合柜员、人事部人事专员，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秘

书、人力资源部薪酬福利、合规稽核部风控、总经理办公室综合秘书、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助理、自

营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审计部内部审计、副总经理，公司职工监事、职工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审计部总经理、纪委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张溯枫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

件。

周昌娥，女，1980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漕宝路证券营业部财务，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综合会计、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助理，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财务经理，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

理、财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财务管理总部总经理、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监事、职

工董事。 现任公司总会计师、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周昌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

件。

张建涛，男，1973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法律硕士，公司律师执业资格。曾任上海兰生股份有

限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稽核部经理助理、副经理。 现任公司律师、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19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277号西岸数字谷二期T3楼栋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5,289,1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05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公司独立董事吴文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公司独立

董事魏嶷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4,041,721 99.7939 1,206,700 0.1994 40,700 0.006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4,034,921 99.7928 1,214,300 0.2006 39,900 0.0066

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6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4,042,421 99.7940 1,181,400 0.1952 65,300 0.0108

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25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56,621 99.7633 1,390,400 0.2297 42,100 0.0070

5、公司关于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及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85,021 99.7680 1,348,900 0.2229 55,200 0.0091

5.02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64,321 99.7646 1,369,900 0.2263 54,900 0.0091

5.03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41,821 99.7609 1,392,100 0.2300 55,200 0.0091

5.04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85,021 99.7680 1,348,900 0.2229 55,200 0.0091

5.05议案名称：担保及其他信用增级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64,221 99.7646 1,370,400 0.2264 54,500 0.0090

5.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916,421 99.7732 1,316,500 0.2175 56,200 0.0093

5.07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85,221 99.7681 1,359,400 0.2246 44,500 0.0073

5.08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85,021 99.7680 1,349,600 0.2230 54,500 0.0090

5.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63,021 99.7644 1,349,400 0.2229 76,700 0.0127

5.10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上市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63,021 99.7644 1,348,700 0.2228 77,400 0.0128

5.11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63,721 99.7645 1,348,000 0.2227 77,400 0.0128

5.12议案名称：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85,221 99.7681 1,348,700 0.2228 55,200 0.0091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预计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9,635,099 99.0659 5,573,822 0.9209 80,200 0.0132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购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暨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2,680,390 99.5690 2,528,231 0.4177 80,500 0.0133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9,665,099 99.0709 5,565,722 0.9195 58,300 0.0096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制定《公司人工成本及工资总额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9,641,199 99.0669 5,567,722 0.9199 80,200 0.0132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826,021 99.7583 1,382,900 0.2285 80,200 0.0132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934,921 99.7763 1,273,700 0.2104 80,500 0.013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张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602,874,780 99.6011 是

12.02 选举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602,860,273 99.5987 是

12.03 选举俞洋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602,689,143 99.5705 是

12.04 选举黄雄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602,760,684 99.5823 是

12.05 选举陈頔菲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603,040,225 99.6285 是

13、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邬展霞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03,145,311 99.6458 是

13.02 选举高国垒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02,930,875 99.6104 是

13.03 选举邵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02,920,601 99.608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17,819,033 93.4243 1,214,300 6.3665 39,900 0.2092

3

公司关于2026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议

案

17,826,533 93.4636 1,181,400 6.1940 65,300 0.3424

4

公司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支

付2025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17,640,733 92.4895 1,390,400 7.2898 42,100 0.2207

5.01 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及发行规模 17,669,133 92.6384 1,348,900 7.0722 55,200 0.2894

5.02 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17,648,433 92.5298 1,369,900 7.1823 54,900 0.2879

5.03 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17,625,933 92.4119 1,392,100 7.2987 55,200 0.2894

5.04 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17,669,133 92.6384 1,348,900 7.0722 55,200 0.2894

5.05 担保及其他信用增级安排 17,648,333 92.5293 1,370,400 7.1849 54,500 0.2858

5.06 募集资金用途 17,700,533 92.8030 1,316,500 6.9023 56,200 0.2947

5.07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17,669,333 92.6394 1,359,400 7.1273 44,500 0.2333

5.08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17,669,133 92.6384 1,349,600 7.0758 54,500 0.2858

5.09 偿债保障措施 17,647,133 92.5230 1,349,400 7.0748 76,700 0.4022

5.10 债务融资工具上市 17,647,133 92.5230 1,348,700 7.0712 77,400 0.4058

5.11 决议有效期 17,647,833 92.5267 1,348,000 7.0675 77,400 0.4058

5.12 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17,669,333 92.6394 1,348,700 7.0712 55,200 0.2894

7

公司关于购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暨

投资计划的议案

16,464,502 86.3226 2,528,231 13.2554 80,500 0.4220

8

公司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13,449,211 70.5135 5,565,722 29.1808 58,300 0.3057

9

公司关于制定《公司人工成本及工资

总额管理规定》的议案

13,425,311 70.3882 5,567,722 29.1913 80,200 0.4205

10

公司关于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17,610,133 92.3290 1,382,900 7.2505 80,200 0.4205

11

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保险的议案

17,719,033 92.9000 1,273,700 6.6780 80,500 0.4220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张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16,658,892 87.3417 是

12.02 选举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16,644,385 87.2657 是

12.03 选举俞洋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16,473,255 86.3684 是

12.04 选举黄雄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16,544,796 86.7435 是

12.05 选举陈頔菲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16,824,337 88.2092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邬展霞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29,423 88.7601 是

13.02 选举高国垒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714,987 87.6358 是

13.03 选举邵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704,713 87.5820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5（5.01-5.12）项议案系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欧龙、游广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3日


